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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

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

北監自裁字 40-123456789 號

	受處分人
	張 × ×
	原舉發通知單號碼
	第 123456789  號          

	車輛種類及牌照號碼
	AB－×××× 自用一般小客車
	駕駛執照或身分證統一編號
	A123××××××

	住址
	台北縣樹林市中正路×號
	代保管物件
	無

	違規時間
	   96年 1  月  1日
	違規地點
	永和中正路中山路口

	原舉發通知單應到案日期
	   96年 1 月  16 日前
	舉發單位
	永和分局

	舉發違規事實
	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

	舉發違反法條
	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 53  條第  1  項第    款規定。

	處罰主文
	一、 罰鍰新台幣伍仟肆佰元整並記違規點數3點。
    罰鍰限於96年8月1日前繳納。
2、 上開罰鍰逾期仍不繳納者，依法移送強制執行


	簡要理由
	1、 受處分人於上開時間、地點被舉發違規事實，係違反道路交       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3條規定處以罰款，並依第63條第1項第3款規定記違規點數3點。
2、 受處分人罰鍰不繳納者，應依同條例第65條第3款規定，依法移送強制執行。
3、 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43.44.67條規定裁決。

	裁決日期：中華民國 96年7月 1日
	承辦人
	
	單位
主管
	

	應到案處所：台北區監理所
	
	
	
	

	附    記
	1、 受處分人不服處罰者，得於接到裁決書之翌日起二十日內，以司法狀紙提出聲明異議，載明裁決日期、字號及理由、交由本(台北區監理所)所轉送管轄地方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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